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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逸家将于近期面世

新区北部新添高品质小区

晨报讯（记者 陈海寅）“近年来，新区南

部发展很快，南部片区的高档小区纷纷拔地而

起。 但北部同样紧跟新区的发展步伐，高品质

小区也应时而生。由鹤壁翔宇置业有限公司开

发的龙门·逸家小区， 就是北部高品质小区的

代表之作。 ”4月 11日，龙门·逸家小区经理周

标向记者介绍。

“龙门·逸家小区规划用地面积近 3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约 3.8万平方米，项目建筑分为

小高层和洋房。其中小高层户数为 206户，洋房

户数为 192户。 ”周标说，小区内规划有近 200

个地下和地上停车位， 每栋楼的居民都可以从

地下停车场直接坐电梯上楼入户。“根据开发定

位和鹤壁居民的居住习惯， 除小高层的少量户

型为两房外， 大多数户型为紧凑型两房半户型

和三房户型。 三房户型面积控制在 100平方米

左右， 两房半户型面积控制在 90平方米左右，

两房户型面积控制在 80平方米左右。 ”

“结合小区开发定位和新区北部小区的建

筑现状， 龙门·逸家小区建筑设计为西班牙风

格，红陶筒瓦、圆拱门窗、咖啡色文化石、米黄

色外墙涂料、原木花架、铁艺构件等元素大量

使用，形成统一协调的整体效果，同时为新区

北部增添色彩。 ”周标说，龙门·逸家小区位于

嵩山路与海河路交叉口东南部，是新区北部核

心之地，周边裕隆超市、琨格购物中心、锦绣公

馆、金兰苑大酒店、淇滨区妇产医院、锦绣园菜

市场等生活配套场所遍布小区周围，项目又与

鹿鸣小学、鹿鸣中学、外国语中学离得很近，使

小区教育氛围浓厚。

“龙门·逸家小区内设有音乐喷泉广场、儿

童沙坑游乐园、健身广场等配套设施，还为业

主专门规划了鹤壁目前住宅项目中独一无二

的城市公园，建筑面积 1600平方米。 ”周标说，

别致的景观和大手笔的绿化， 落成后的龙门·

逸家小区将会是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高品质

居住社区。

“龙门·逸家小区将于近期面世，欢迎各界

人士前往品鉴。 ”周标说。

“广厦·国际城杯”中国·淇县2012春季房产交易展示会招商火暴进行

房企展位仅余几席

建材家装展位已招满

晨报讯（记者 陈海寅）由淇县人民政府、

鹤壁日报社、淇县县委宣传部主办，淇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淇县房产管理局承办的“广厦·

国际城杯”中国·淇县 2012 春季房产交易展示

会近日正式拉开帷幕。由于有着很强的品牌号

召力， 该活动很快在社会上产生强大影响，受

到各界人士的共同关注。 4月 12日，记者从房

交会活动组委会获悉，该活动的招商工作正在

火暴进行中，商家的参展热情非常高涨，竞相

报名参与。目前，房企的展位已仅余几席，建材

家居商展位全部招满。

“早在今年年初，就有不少参加过历届住

宅产业文化节的商家向我们咨询，今年是否还

举办类似的活动。他们都深知这个活动在社会

上强大的公信力和深远的影响力，但凡参与都

会收益颇丰。”4月 12日，活动组委会的相关负

责人说，自 4 月 10 日召开活动动员大会之后，

我市新区和淇县的众多商家便打电话或到组

委会办公室咨询参展事宜，有的商家直接携带

相关材料而来，问清楚活动细节马上办理参展

手续。

“此次活动的招商工作之所以如此顺利，

如此火暴，跟之前四届活动都盛大举办、圆满

落幕有很大关系。 ”该负责人说，目前该活动已

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品牌。“市民们信赖这样的

活动， 在活动中购房不仅能选到满意的房源、

满意的建材，还能享受很多实惠，他们都愿意

到场参观咨询，并介绍亲朋好友过来；商家只

要参展就能取得良好的效益，并在活动中或活

动后取得不俗的销售业绩，他们自然也愿意再

次参加； 新入行的商家即使以前未参加过，对

该活动也都颇有了解，业内同行共同拥护的活

动，他们也会心向往之。 ”

“如今，大新区建设的恢弘大幕已经拉开。

本次房产交易展示会不只是众商家和消费者

之间的交易桥梁， 还将是展示淇县在城市建

设、 房地产开发等方面所取得骄人业绩的平

台。毋庸置疑，这又会是一场声势浩大、万众瞩

目的盛会。 ”该负责人说。

持续观望的刚需族买房需求将释放

婚房需求或加速楼市升温

据大河报消息 近一个月来，随着天气转

暖，“冰封” 已久的置业需求似乎也正在悄悄

“萌动”， 楼市也迎来一批久违的刚需置业者，

这批刚需置业者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即将

在 2012 年步入婚姻殿堂的“小两口”。 在经历

了长达一年半的政策调控后，持续观望的婚房

需求随着龙年的到来也明显持续升温。买房结

婚、生子升级置业，构成了当下市场主力购房

需求中的“中坚力量。 ”

进入“结婚大年”，刚需族

买房不再等

目前 80 后婚房置业者已成为刚需购房主

流群体， 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反复甄选新盘，

价格不再是唯一衡量标准。进入买方市场的楼

市，已经把品质和价格两个核心因素作为考量

出手与否的必要条件。这群年轻人更加看重项

目的综合性价比优势，高品质、低价格、好地段

的楼盘备受青睐。对于经济能力有限的年轻一

族，低价位小户型购房门槛低，而短期又难以

置换物业， 所以首次置业高品质显得尤为重

要。

据调查，去年以来，由于市场调整和政策

调整，购房者观望气氛浓厚，刚性需求受市场

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抑制，其中绝大部分是婚

房需求，目前婚房需求释放已经在市场中得到

印证，加上今年是“结婚大年”，婚房市场有可

能成为今年房地产市场的主力军。

据一些楼盘的销售统计表明，这类置业者

大多选择总价相对较低的 80平方米两房和 90

多平方米的三房。而社区氛围、商业氛围浓厚，

综合素质较高的小区的房源最受追捧。

高性价比打造无可替代的

婚房

如今的 80 后， 年纪已在 22 岁～32 岁之

间，他们正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

买房需求正在释放。 其实，80后在买房时不一

定要做到一步到位，在现阶段或未来的五年至

十年内够用就行。 在户型上，90平方米以下的

房源是较为适合做婚房的。 在区域选择上，目

前环线附近的一些刚需盘仍是婚房的最佳选

择。

刚刚订婚的王小姐准备在今年完婚，在谈

到买房她幽默地表示：“好房子就如同好老公，

要处处经得起比。我挑选新居的首选目标就是

好地段，既能保证交通生活方便，又是一只强

劲的升值‘潜力股’。其次就是要求完善的社区

配套、社区自身的景观也是考核的重要标准之

一。 ”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2 月份以来楼市明显

活跃，客户咨询量也较春节前翻了一番。 主要

是经过长期政策调控后， 目前房价最具吸引

力。现在买房的不少客户是选择在今年结婚的

年轻人，以刚需婚房为主，锁定的也大多是两

居室的经济户型。同时，生活配套齐全，交通出

行便利，区域发展潜力大的楼盘是这类人群的

首选。

地段是购买高性价比婚房

的基本要素

2 月份以来，城市周边的不少在售项目的

开发商明显感觉到，相对于春节前的“门可罗

雀”，近期看房人明显增多，而以购买婚房为目

的的买房人明显增多，购房群体大多以青年人

为主，且以总价相对较低、面积 90 平方米以下

的两居室需求最为集中。

“一个房地产项目性价比的高低包括项目

的价格、地段、建筑质量、户型和物业管理等多

个标准。 其中地段交通是关键、周边配套是核

心。 对购房者来说，在选择地段时要考虑到自

身的经济实力、居住习惯、投资取向等。既要着

眼于目前的区域成熟度及其发展，也应重视整

个城市生活方式及规划的变迁。 ”这位业内人

士建议，随着城市的发展，离城很近的外围区

域建设已经相当成熟，其商业、金融、行政、教

育、医疗、休闲、娱乐等越来越繁华。 而在不久

的将来，这些区域将变得更加美好，其魅力正

获得越来越多有长远眼光的人士的青睐。从当

下来看，这些区域的楼盘升值潜力最大，最适

合年轻人居住和发展。

我省首起

“借名购房”案审结

法学专家称合同无效

据大河报消息 姐姐借弟弟之名购买了

他单位的集资房,双方签下“借名购房”的协

议。 10 余年后,因房屋升值，这份协议导致姐

弟反目。 今年 3 月 28 日，郑州市中原区法院

成功调解了这起因姐借弟名购房而引发的官

司。

据悉，这是我省审结的首起“借名购房”

案件。 法学专家表示，“借名购房”合同应视为

无效合同。

姐借弟名购房

房价上涨，弟媳不干了

刘洁与刘德（均为化名）是姐弟俩，2001年

8月，姐弟俩签订协议，同意弟弟单位的一套面

积 87.2平方米的集资房（当时价格 9 . 6 万元）

由姐姐按集资房款交钱， 并办理购房手续；房

产证以弟弟名义办理，商定适当时候再转姐姐

名下。 弟弟收取姐姐房屋补贴 5000元。

弟弟单位房屋交付后， 该房屋至今由姐

姐使用。 2010 年， 弟弟拿到了房屋所有权证

书，房屋性质登记为房改房。 因房屋升值，弟

弟的妻子不同意将该房给姐姐， 姐姐遂起诉

至中原区法院，要求把房屋判给她。

今年 3 月 28 日当天， 经法官耐心调解，

姐弟俩达成协议： 姐姐再向弟弟补偿 15 万

元，弟弟配合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 至此，

一起“借名购房”引发的官司得以解决。 据悉，

这是我省审结的首起“借名购房”案件。

“借名购房”纠纷多

目前无此类纠纷适用法律

“虽然此案经调解圆满解决，但它暴露出

来的法律问题却值得反思。 ”此案承办法官黄

健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各地对保障房政策

的落实和各种限购令的实施,“借名购房”的情

况也相应大幅增加,由此引发的纠纷呈上升趋

势。 目前全国尚无统一的“借名购房”合同纠

纷法律适用规定， 各地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

方法也不尽相同。 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

规定，以便规范案件审理、统一法律适用。

法官马伟利说，目前出现的“借名购房”

合同纠纷案，主要涉及单位房改房、集资房和

政府经济适用房等，通常有四个特点：一是随

着房屋升值， 出借名义人往往以合同不合法

而反悔多； 二是双方对实际购房款的出资归

属争议多， 由于房屋出卖人仍以出借名义人

为交款人开具收款收据、 发票等， 而这些收

据、 发票原件通常由出借名义人持有； 三是

“借名购房” 人诉求出借名义人交付房屋、履

行协助办理房屋产权过户义务居多； 四是当

事人不承认当初达成有“借名购房”口头合同

争议多。

专家说法

“借名购房”合同无效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张建成教授认为，“借

名购房”合同因购买人不具有购买条件，而通

过借用具有资格或条件人的名义进行购买，

违反了相关规定， 主观上存在恶意规避的故

意，严重扰乱有关部门的监管秩序，同时使国

家的有关土地、房产税费流失。 此类合同应视

为无效合同。

在实际交易中，有一部分“借名购房”者

在规避政府部门的限购令。 新密市检察院副

检察长陈松坡说， 政府限购政策在于严厉打

击房价过快上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如果“借名购房”意在躲避政府限购令，此类

合同和规避经济适用房限制的情形一样，应

认定为无效合同。

陈松坡还说，若是单位内部开发的房屋，

限定购买人为本单位职工， 不具有条件的人

与该单位的职工达成合同， 法院应考虑实际

情况，对实际出资人合理权益给予保护。


